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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優先「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」至強制性質

及擴大涵蓋範園，以保障兒童

一月九日致保安局局長的來信收悉 。 就題述動議中有關

「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」的建議，本局現回覆如下。

政府於2011年按法律改革委員會（法改會）的意見，透過香

港警務處推行「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」行政機制（查核機制），目

的是讓聘請僱員從事與兒童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有關工作的
機構或企業的僱主，得以查核相關僱員有否指明列表中的性罪行

刑事定罪紀錄，作為一種輔助的措施以加強對兒童或精神上無行

為能力人士的保護 。

查核機制自推行以來，其涵蓋範圍不斷擴大，現在已包括

向機構或企業應徵與兒童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有關工作的準

僱員、合約續期僱員及由外判服務機構派往其他機構或企業提供

與兒童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有關工作的僱員，涉及的機構包

括學校、殘疾人士院舍、私營補習中心及私營興趣活動機構如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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泳會、體育會、音樂中心等。當局會繼續不時檢討查核機制，以

循序漸進的方式，在確保機制有足夠處理申請能力的基礎上，考

慮是否將查核的涵蓋範圍再擴大。至於將機制改變成強制性的建

議，當局必須慎重考慮及平衡「保護兒童」及「協助更生」兩大
原則，在任何政策改變前必須取得社會的共識。

多謝 貴會對查核機制的關注。

保安局局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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